
跟 進 立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八 日 會 議  
 

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 校 安 排  
 

 
就 立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本 年 六 月 八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意 見

和 關 注 ， 教 育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1. 近 日 有 說 法 指 教 育 局 在 本 學 年 改 變 以 往 做 法 ， 在 新 高 中

學 制 推 行 之 前 突 然 訂 立 18 歲 必 須 離 校 的 規 定。我 們 在 此

澄 清 ， 教 育 局 在 今 年 處 理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的 學 生 延 長 留 校

的 申 請，是 沿 用 一 貫 的 做 法。早 在 2002/03 學 年，前 教 育

署 在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引 入 「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」 時 ， 便 把 學 生

申 請 延 長 留 校 學 習 的 年 齡 由 16 歲 提 高 至 18 歲 。 除 達 18
歲 或 以 上 的 學 生 因 健 康 及 其 他 合 理 理 由 在 一 個 學 年 內 缺

課 半 年 ， 可 以 延 長 留 校 之 外 ， 學 校 亦 可 以 善 用 核 准 班 數

之 下 的 空 額 ， 讓 學 生 延 長 留 校 一 年 。 這 安 排 一 直 沿 用 至

今 ， 特 殊 學 校 亦 清 楚 這 個 安 排 ， 並 一 直 依 照 這 做 法 遞 交

申 請 。  
 
對 於 達 18 歲 仍 未 曾 修 讀 兩 年「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」因 而 要 求

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 ， 教 育 局 一 貫 都 會 彈 性 處 理 ， 容 許 學 校

善 用 核 准 班 數 之 下 的 空 額 ， 在 不 影 響 學 齡 兒 童 入 學 的 前

提 下 ， 讓 學 生 延 長 留 校 。  
 

2. 新 高 中 學 制 無 論 是 在 主 流 或 特 殊 學 校 ， 均 是 在 2009/10
學 年 開 始 逐 年 逐 級 推 行 。 換 言 之 ， 新 高 中 學 制 不 是 一 開

始 就 三 級 高 中 班 一 齊 開 辦 ， 而 是 逐 年 由 高 中 一 開 辦 到 高

中 三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在 主 流 中 學 ， 本 學 年 的 中 三 學 生 ， 會

在 下 學 年 升 讀 新 學 制 的 高 中 一 ， 他 們 將 會 是 新 高 中 學 制

的 第 一 屆 學 生 。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的 安 排 亦 一 樣 ， 在 本 學 年

就 讀 中 三 低 班 的 學 生，將 會 是 新 高 中 學 制 的 第 一 屆 學 生。 
 
就 業 界 及 議 員 提 出 ， 對 於 新 來 港 兒 童 、 非 華 語 學 生 ， 以

及 從 其 他 學 校 轉 入 特 殊 學 校 的 學 生 ， 如 他 們 因 較 遲 入 學

以 致 在 2008/09 學 年 達 18 歲 或 以 上 而 有 需 要 申 請 延 長 留

校 ， 教 育 局 應 批 准 他 們 的 申 請 。 經 仔 細 審 閱 本 年 度 的 申

請 中 有 關 這 類 情 況 的 個 案 ， 以 及 學 校 在 下 學 年 的 空 額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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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後，教 育 局 會 准 許 達 18 歲 而 仍 未 在 本 港 的 學 校 體 系 接

受 過 12 年 教 育 或 修 讀 兩 年「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」的 學 生，在

下 學 年 延 長 留 校 學 習 。 換 言 之 ， 本 局 接 納 上 述 提 出 有 關

處 理 特 殊 情 況 個 案 的 建 議 。  

 

至 於 以 未 達 致 學 習 成 效 為 理 由 而 要 求 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 ，

我 們 要 指 出 ：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乃 根 據 個 別 學 生 的 能 力 及 進

度 ， 為 他 們 訂 定 教 學 目 標 和 個 別 化 的 學 習 計 劃 ， 學 校 並

會 定 期 檢 討 及 修 訂 計 劃 ， 以 反 映 智 障 兒 童 的 實 際 學 習 情

况。 換 言 之 ， 基 於 智 障 兒 童 的 學 習 須 因 應 個 人 的 進 度 而

加 以 修 訂 ， 並 不 應 存 在 以 未 達 致 學 習 成 效 作 為 申 請 的 理

由 。  
 

3. 目 前 教 育 局 收 到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達 18 歲 或 以 上 而 要 求

延 長 留 校 的 申 請 約 為 350 個 。 輕 度 、 中 度 及 嚴 重 智 障 兒

童 學 校 在 2008/09 學 年 的 每 個 學 額 的 平 均 單 位 成 本 分 別

為 100,000 元 、 167,500 元 及 235,000 元 。  
 
4. 特 殊 學 校 資 助 則 例 規 定 ， 如 無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的 准

許，特 殊 學 校 的 學 生 不 可 在 達 16 歲 的 學 年 完 結 後 留 在 小

學 班，及 在 20 歲 生 日 的 學 年 完 結 後 留 在 中 學 班。根 據 教

育 局 的 紀 錄 顯 示 ， 有 關 規 定 於 一 九 七 零 年 代 存 在 至 今 。  
 
特 殊 學 校 當 中 ， 聽 障 兒 童 學 校 及 部 分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

開 辦 主 流 中 學 的 會 考 課 程。上 述 20 歲 的 規 定，適 用 於 在

該 些 學 校 修 讀 主 流 課 程 的 學 生 ， 讓 他 們 可 因 應 其 學 習 需

要 ， 修 讀 較 長 時 間 以 預 備 應 考 中 五 會 考 。 而 智 障 兒 童 學

校 方 面，在「 延 伸 教 育 計 劃 」於 2002/03 學 年 在 智 障 兒 童

學 校 推 行 時，已 訂 明 該 計 劃 的 對 象 是 16 歲 至 17 歲 11 個

月 的 學 生 。 在 當 年 引 入 該 計 劃 時 ， 便 已 把 學 生 申 請 延 長

留 校 的 年 齡 由 16 歲 提 高 至 18 歲 。  
 

5.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2005 年 5 月 19 日 向 立 法 會 「 研 究 為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寄 宿 學 額 、 高 中 教 育 及 就 業

機 會 的 有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所 提 交 的 意 見 書 ， 就 有 特

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要 在 18 歲 離 校 的 規 定，有 否 違 反「 殘 疾

歧 視 條 例 」， 曾 提 出 意 見 。 詳 情 請 參 考 附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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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 ， 教 育 局 所 獲 得 的 法 律 意 見 ， 亦 顯 示 在 現 行 及 新 高

中 學 制 下 ，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學 生 的 離 校 安 排 ， 看 來 並 沒 有

違 反 「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」。  
 
 
 
教 育 局  
2009 年 6 月  



附件 








